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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审判的研究可以从很多角度展开，而角度不同则对审判的认知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样人们
所获得的关于审判的知识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异的面貌。
把审判活动看做一种艺术是一种崭新的角度，但关键是要对审判所具有的艺术特性进行深入的论证，
所以审判作为艺术活动与审判作为论证活动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审判的艺术同立法的艺术一样属于法律艺术的范畴，而法律艺术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
于审判艺术的研究有利于从一个侧面深化和发展法律文化理论的研究。
　　过去人们习惯于看到法律背后所包含的权力机制。
法律虽然包含了权力的内涵，但若单纯从权力的角度看待法律，则人们所感受到的法律世界必然是片
面的。
因此，在认可法律之权力机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应该从论证的角度探索法律的艺术特质。
法律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项说理的事业，而要体现说理的意向就必须在任何一个法律领域中对法律命题
、法律结论进行论证。
有了论证作为前提，人们就会信服法律，法律的说理性也就得以彰显了。
审判活动是法律生活的重要领域，可以说它浓缩了法律的整体风貌。
但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提到审判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国家机器，想到高高在上的权力。
这样去理解审判活动，就使得审判难以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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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对审判所具有的艺术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者认为，审判如同法律的其他领域一样，所着重的应当是司法的论证价值，论证是司法审判能够被
称之为艺术的根本前提；艺术必须求美，美是一种心理期待和情感体验，司法审判只有满足人们的这
种心理情感要求，才可能真正具有审美的价值。
所以说在司法审判活动中，论证、艺术与审美是有机统一的。
    当代中国的司法判决有一定的论证性，但做得还不够。
如果论证和说理的价值没有到位，判决书的审美特质就会受到影响。
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中国司法论证事业的进步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判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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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敏，1969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内丘县，先后获得东北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和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投入武树臣先生门下研习法律思想史与法律文化理论。
现执教于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主讲法理学、法律逻辑学、法律思想史等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
阅读领域涉及哲学、法学、社会学，各种思想史的阅读占有相当的比重。
研究领域涉及法律史、法理学和司法行为理论，目前正在研究法治类型学和马克思的法哲学。
主要著作有：《传统司法行为及其合理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司法理论与司法模式
》（华夏出版社2006年）、《当代法治视域下的民法实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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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审判艺术的思想表达　　我们把司法审判看做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同于一幅精美的
图画，也不同于一曲优美的音乐，审判就是审判，它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在这种审判活动中凝结着
人类最崇高的认知力量、价值感受与情感体验。
我们可以将判决看做是美丽的艺术作品，这幅艺术作品凝聚了创作者的歌谣，这个歌谣非常动听，并
且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以及时代脉搏中时刻跳跃着的真善美情结。
高超的艺术作品是伟大的，但同时又是审美的。
当我们从司法判决中去感受其对于真与善的把握同时，也理应观照到美的情愫；只有从判决中看到了
美，才能够真正地体验司法作为一种法律的应用领域所具有的审美价值。
司法首先是具体的，在具体的司法中所获得的美必然是特殊化的；但同时司法又是普遍的，当普遍性
被司法所把握的时候，我们所把握和感受的将是最伟大的司法情怀。
我们首先要了解司法，了解司法判决所映现的独特风格，只有明确了司法自身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才
可能体会到司法中所包含的艺术特质。
　　第一节　审判美学的对象考察：一个具体的对象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法律世界中最惹人注目
的实际上是司法领域。
相对立法而言，司法更富有个性化特征，司法的个性化鲜明地体现了法律的创造性价值。
法律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其发展的目的在于使法律能够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而让社会能够得以协
调而稳定的发展。
在法律世界中真正能够推动法律发展的往往是司法。
司法之所以构成推动法律发展的力量，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于一般性的领域，而是来自
于具体的领域。
立法是一般化的，而司法是具体的，一般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动因，具体才是事物发展的根
本动因。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才将司法作为考察对象，但我们并不考察司法的所有领域，而只是考
察司法判决。
判决是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必然包含了其个性化的风格，所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司法判决的风格
实际上是有差异的，但无论差异如何，任何司法判决都必须体现出论证的风格。
　　一　如何理解司法判决　　这里并不想给司法判决下个定义，任何定义都是蹩脚的，定义不仅不
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恐怕还可能遮蔽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
定义式的学术进路实际上多是对学术的损害。
但每个问题都需要进行理解，而理解是在语境中的理解，脱离语境将不产生任何合理的理解。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司法判决，根本不需要从学者的定义中来加以把握，你只要去看看活生生的司法审
判活动，就可以对司法判决一目了然了。
我们不想通过自己的知识研究徒然增加知识的总量，知识总量的增加未必是好事，世界是越简单越好
，而不是越复杂越好，知识也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对于司法判决还是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司法判决是法官的一种活动方式，而这种活动是具体的。
作为一种活动，它要涉及各种具体的复杂事物。
法官的判决要解决的不是普遍化问题，而是具体化问题，面对具体问题法官必须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价
值，这样整个判决才可能表现出个性化的风格。
作为法官的一种活动方式，司法判决不是机械地对法律条文的援引，任何机械引用法条的判决风格都
不可能构成对于法律发展的卓越贡献。
司法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领域，司法的独特在于法官的独特，只有具有独特风格的法官才可能真正
地使得司法判决表现出创造性的价值。
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普遍化的，法官的活动不是工厂里工人们的机械操作，而是一个需要法官充分地
展示才华的具体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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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具体的，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树立的一个基本观念，没有这个观念很多问题都理解不了，这种观
念将贯穿于全书。
　　司法判决是法官的一种决定，这种决定也是具体的。
司法判决是决定，这个决定是要产生法律效力的，由于这个效力关系到人们的利益乃至人的生命，所
以这个决定必须有判断在先，而且这个判断还必须是合理化的判断，不能随意地判断。
判决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那就是判断与决定的结合，它是在司法审理的基础上所开展的活动。
其实就是在司法审理的过程中判断和决定就已经在生成，而当审理结束的时候，司法决定也就形成得
差不多了。
也许法官在判决中的判断并不像决定那样直接地表现在判决书中，但它一定是隐含在判决书之中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在司法过程中推理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否定，但我们认为对于能够当上
法官的人来说，实际上他的推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关键的问题就从推理转化为了判断，因为判断
才是法官智慧的真实体现。
任何一个想使司法判决合理化的期望都是必须建立在良好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缺乏判断力的法官
是不可能产生优秀的司法决定的。
判断力是法官智慧的表现，也是法官创造力的源泉。
　　二　如何理解判决的风格　　风格是个性化的体现。
风格是为某一种事物所独有的，风格丰巨斥单一化而主张多元化。
这就像作家写小说，风格总是不同的，周树人和周作人虽然是兄弟，可是他们的风格差异就很大。
要成为一种风格，也不是与众不同就可以了，与众不同还必须是有质量的、有内涵的不同。
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说他写的小说与众不同，但却不能被称其为风格。
司法判决也是如此，当我们说某位法官所写的判决书有风格的时候，不仅是在赞扬他与众不同，而且
也是在赞美其判决的质量与内涵。
　　判决的风格是司法判决的个性化体现。
这里既有类型意义上的风格，也有具体人的意义上的风格。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判决是有独特风格的，那是因为古代司法的判决体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而且
古代的判决书流传到今天也不衰败，仍然值得很多文学爱好者和法律爱好者去细心品味。
古代的判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份珍贵的法律资源，它独特的个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风
貌。
而美国的判决自有美国判决的风格，它长于论证，这种论证不仅包括法律论证，而且还包括理论论证
、价值论证乃至政策论证。
美国的判决书读起来像是一篇论文，非常具有说服力。
我们今天中国的判决也可以说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那就是简单性的风格，简单是它的优点，但也是
它的不足，所以这是一种需要不断再造和培育的司法判决模式。
　　对于具体人的司法判决风格来说，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
在人类的司法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大法官，中国历史上有黄霸、包拯、海瑞、袁
枚等，美国历史上有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纳等，他们的名字与司法的历史相连，让人看到了个体化
的力量在司法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在一定意义上讲，司法的历史就是由他们创造的，他们以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独特的视角以及
对于民族文化深邃的把握力创造着司法的历史，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与法律的发展联系到一起。
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历史的责任感和深邃的洞悉力所折服，我们为历史上有如此众
多的法律英才而感到鼓舞。
历史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着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充满着偶然性，偶然性的历史运行体
现了历史发展的能动性。
司法的历史发展不是简单的必然化路径，而必然包含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的伟大贡献。
　　正是因为一个民族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官群体，才使得本民族的司法判决呈
现出了个性化的特征，而这种个性化特征使得整体的民族精神能够在司法的历史中得到延续与发展，
而民族精神与司法风格的内在契合恰恰表征了司法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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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判决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能够在个性化上表现出对于法律发展的巨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的司法判决更多的是一种机械化的操作模式，仿佛事实与法律的简单组合就可以形成具有说
服力的司法判决，这样的判决缺少了自身独特的风格，需要得到改进。
正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判决缺乏独特性，所以才应当追求个性化，个性化的独立发展并不会破坏法
律的尊严，反而能够促进法律的发展，法律正是在无数的个性化运行中表现出自身独特的魅力，展现
出自身发展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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